
陈某 2017 年 7 月初大学毕
业，通过招聘市场进入某公司，
从事生产车间操作工作，企业与
其签订了 3 年期劳动合同，合同
约定了每月工资等劳动报酬。
2019 年 8 月底，陈某因对在企业
发放的 2017 年 10 月的加班工资
存有异议，找人事部门要求企业
补发 2017 年 10 月加班工资的差
额，人事部门不予理会。经过多
次反映无果，陈某无奈之下于
2019年9月初向公司所在地的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请仲
裁，要求企业支付少发其2017年
10月加班工资的差额。仲裁委员
会经过审查依法予以受理，并通
知双方当事人参加开庭审理。

仲裁庭在开庭审理时陈某
认为，本人于2017年7月初通过
市场招聘进入公司从事生产车
间操作工工作。平时由于生产需
要经常加班加点。但是，公司在
2017 年 10 月的工资中存在少支
付加班工资的情况，尽管向人事
部门提出过几次，但是一直没有
得到解决。无奈之下申请仲裁，
请求仲裁给予一个公正的处理
结果。希望本人的请求能够得到
仲裁的支持。

公司在答辩时则认为，由于
陈某的岗位是生产车间操作工，
所以平时因工作需要，确实需要
经常加班加点，但是，公司一直
是按规定安排调休和支付加班

工资，从未少发给他，他没有依
据。再说陈某的仲裁请求是2017
年10月的加班工资，按照调解仲
裁法的有关申请仲裁的时效为
一年的规定，陈某的仲裁请求已
超过法律规定的仲裁时效。对于
他的请求，仲裁委应该不予受理
并且不应处理。对于对他的请求
公司不予同意。

仲裁庭审理后认为，公司在
发放陈某 2017 年 10 月的加班工
资时确实存在少发的情况，陈某
现在主张自己的权利在法律规
定的时效内，公司应当予以补发
陈某的加班工资差额。公司以陈
某的仲裁请求已经超过申请时
效的说法显然缺乏法律依据，对
于陈某要求公司支付少发加班
工资差额的请求应予以支持。

仲裁委员会经过审理后依
法作出裁决，对于陈某要求公司
支付其 2017 年 10 月加班工资的
差额的请求予以支持。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劳动者
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对于用人
单位一年前发放的加班工资存

有异议，现在申请劳动仲裁要求
用人单位补发当时少发工资差
额的请求是否已经超过仲裁申
请的法定时效。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
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
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
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
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劳
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
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
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
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
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
日起一年内提出。

由此可见，只要在劳动关系
存续期间劳动者因拖欠劳动报
酬发生的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
不受上述一年时效的规定。在劳
动关系存续期间任何时候都能
主张自己的权利，申请劳动仲
裁。故公司在仲裁答辩时以当事
人的请求已经超过仲裁时效为
由拒绝仲裁，缺乏法律的依据，
与法律、法规的规定相悖。所以，
仲裁委经过开庭审理后依法作
出裁决，对陈某要求企业支付
2017 年 10 月少发加班工资差额
的仲裁予以支持。

（明言）

问：我是单位人事，
想知道今年春节加班工
资应该怎么算？除夕是
不是法定节假日？

答：2020 年春节假
期从1月24日至1月30
日，共放假7天。1月19
日（星期日）、2 月 1 日
（星期六）上班。

2013年12月11日，
国务院对《全国年节及
纪念日放假办法》进行
了第三次修订，明确将
第二条第二项修改为

“（二）春节，放假 3 天
（农历正月初一、初二、
初三）”。自2014年1月
1日起施行。也就是说，
初一、初二、初三属于法定节假
日，除夕、初四、初五、初六属于
休息日。

今年 1 月 25 日（初一）、
1 月26日（初二）、1月27日（初
三）作为法定节假日，这3天加
班的，用人单位应按照不低于
劳动者本人日或小时工资的
300%支付加班工资。1月24日
（除夕）、1 月 28 日（初四）至
1 月30日（初六）期间，用人单
位安排劳动者加班的，可以选择
给劳动者安排补休而不支付加
班工资，如果不给补休，则应该
按照不低于劳动者本人日或小
时工资的200%支付加班工资。

计算加班工资时，日工资按
平均每月计薪天数 21.75 天折
算，小时工资则在日工资的基础
上再除以8小时。即：节假日加
班工资=加班工资的计算基数÷
21.75×300%，休息日加班工资=
加班工资的计算基数÷21.75×
200%，每小时的加班工资，则以
日加班工资除以8小时。

【便民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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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数九寒冬的日子里，有
一阵暖风吹来。为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
四中全会精神，落实稳就业和打
赢脱贫攻坚战决策，根据国家统
一部署，结合上海实际，自 2020
年1月上旬起至3月底，由市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局、市合作交流
办、市总工会、市妇联、市残联等
部门共同主办，以“春风送真情
就业暖民心”为主题的“2020 年
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月系列活
动”在全市16个区百余个咨询点
全面展开。

此次活动将重点针对就业
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农
村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残疾登
记失业人员、有就业创业意愿的
农村劳动者等人群，在春节前

后，通过开展一次摸底走访调
查、组织一系列招聘服务、实施
一轮政策宣传、推介一批就业创

业项目、打出一套就业援助组合
拳、举办一组典型事迹报告会等
多种活动，真情助力重点人群实

现就业创业。
1 月 15 日，以“春风送真情,

就业暖民心”为主题的2020年上
海市就业援助月主题日活动在
黄浦区八号桥 IV 期正式拉开序
幕。黄浦区作为今年就业援助
月主题日活动的主会场，将活动
现场划分为：就业援助月启动仪
式区、市场化招聘区、公益性岗位
招聘区、就业创业专家指导区、就
业创业政策咨询和创业项目展
示区、互动体验区等。不仅提供

“一对一”专家指导、政策咨询等
服务，还表彰了一批优秀就业创
业指导专家及优秀农民工代表，
发布了就业援助服务清单，为帮
扶对象送岗位、送培训、送技能、
送政策，将2020年春风行动暨就
业援助月活动推向高潮。

据悉，活动当天，全市有近
千家单位参加招聘，提供3000余
个为就业困难人员量身定制的
就业岗位。就业困难人员不仅
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就业岗位，
还可以选择参加提升技能的培
训、就业创业见习以及职业指
导、创业指导等服务。对于活动
期间未能实现就业的援助对象，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还
将有针对性地制定就业援助方
案，确保在不挑不拣的基础上，
3 个月内实现就业，零就业家庭
在1个月内家庭成员至少实现一
个人就业。

【仲裁案例】

陈某的仲裁请求是否超过了仲裁时效？
案情 简介

春 风 送 真 情 就 业 暖 民 心

【脑健操】

单位需要为试用期员工缴纳社保吗？
小林年初找到了一份房产

销售的工作，单位与他签订了
一份3年期的劳动合同，合同中
约定试用期为3个月，在试用期
期间，单位不会为小林缴纳社
会保险费，要等他顺利通过试
用期后，才为其缴费，并说这是
单位的一贯做法。请问，试用
期期间单位是否需要为员工缴

纳社保？
A.需要 B.不需要
正确答案：A.需要
答案解析：试用期尽管作

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劳动合
同中协商约定的考察期，但《劳
动合同法》中规定：“试用期包
含在劳动合同期限内。”也就是
说，试用期间，劳动者实际上已
经与用人单位建立了劳动关
系，用人单位必须给予劳动者
相应的劳动报酬，并依法缴纳
社会保险。单位不为试用期劳
动者缴纳社保属于“欠保”违法
行为，是不可行的。

春
节
加
班
工
资
怎
么
算
？


